关于工程建设项目信息数据修正有关事项的
通 知

各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管各园区建设局，各相关单位：
根据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工程建设项目信息数据修正系统模块上线运行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为更好地帮扶企业修正、完善工程建设项目信息数据，现将工程建设项目信息数据修正工作通知如下：
一、数据修正范围
对于“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展示的工程建设项目信息存在重复、虚假、实际项目信息数据不一致的，可以申请一次修正。一个工程项目信息修正仅限一次，对确实存在工程项目信息不完整、信息错误的项目信息数据，相关企业应一次性提出所有数据修正申请，经审核确认后的信息数据不得再次修正或删除。已标注为A级和已用于资质申报的工程项目信息数据，不得申请项目信息数据修正。已在全国平台展示但是缺少部分环节信息的项目，不能通过修正补录环节信息。
二、数据修正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一）数据修正应由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其中一方参建单位牵头,并与其他各方参建单位共同签署承诺书（附件）。
（二）数据修正应明确需修正的数据，提供与修正内容相关的项目立项、招投标、合同、施工图审查、施工许可、竣工验收、备案等项目信息相关证明材料。
（三）数据修正经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审核后，由项目所在地住房城乡建设向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提出申请。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明确工作责任。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高度重视，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完善内部工作机制，对本部门审核确认的工程项目数据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
（二）加强信息监管。各地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对已入库工程项目信息的监督检查力度，完善常态化监管机制，对信息真实性进行监管，及时更正存在数据错误的工程项目信息，及时清除虚假信息，并对违规入库的项目信息审核相关单位或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宿州市住建局	0557-3052026，3033944
埇桥区住建局	0557-3025750
萧县住建局   	0557-2382500
砀山县住建局	0557-2250077
灵璧县住建局	0557-6080689
泗县住建局    0557-7028003
经开区建设局	0557-3931197
宿马园区建设局	0557-2666097
高新区建设局	0557-3927300

附件：诚信承诺书
   
 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1月19日   





附件：
诚信承诺书
本次申请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上予以修正数据信息的项目为：（项目名称、编号），由（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负责建设。
在此，我们郑重承诺:此次补录的数据信息与实际项目建设情况一致，项目名称、参建单位和参建人员名称、工程项目技术指标等方面均全面、完整、准确、真实,并经其他参建企业包括专业分包单位(如有)等一致确认，不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工程项目均为依法承包或合法分包，不存在转包、违法分包、借用资质、挂靠施工等违法违规情形。
若违反上述承诺，或被查实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我们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并接受相应的行政处罚(处理)以及失信惩戒。

建设单位(公章):

勘察单位(公章):	          设计单位(公章):	

施工单位(公章):            监理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